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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复核）标准 
 

一、认定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即视为满足认定条件： 

（一）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 2 年以上。 

（二）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 100 万元，且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不低于 3%。 

（三）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 1000 万元以上，或上年度营

业收入总额在 1000 万元以下，但近 2 年内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

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 

（四）评价得分达到 60 分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

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 

2.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 1000万元以上。 

3.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6000

万元以上。 

4.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500

强企业组名单。 

二、评价指标 

包括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创新能力四类十三个指标，

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满分为 100 分。 

（一）专业化指标（满分 25 分） 

1.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 5 分） 

A.80%以上（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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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0%-80%（3 分） 

C.60%-70%（1 分） 

D.60%以下（0 分） 

2.近 2 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满分 10 分） 

A.10%以上（10 分） 

B.8%-10%（8 分） 

C.6%-8%（6 分） 

D.4%-6%（4 分） 

E.0%-4%（2 分） 

F.0%以下（0 分） 

3.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年限（满分 5 分） 

每满 2 年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5 分。 

4.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 5 分） 

A.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

“填空白”取得实际成效（5 分） 

B.属于工业“六基”领域、中华老字号名录或企业主导产品

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3 分） 

C.不属于以上情况（0 分） 

（二）精细化指标（满分 25 分） 

5.数字化水平（满分 5 分） 

A.三级以上（5 分） 

B.二级（3 分） 

C.一级（0 分） 

6.质量管理水平（每满足一项加 3 分，最高不超过 5 分） 

A.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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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获得 ISO9001 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C.拥有自主品牌 

D.参与制修订标准 

7.上年度净利润率（满分 10 分） 

A.10%以上（10 分） 

B.8%-10%（8 分） 

C.6%-8%（6 分） 

D.4%-6%（4 分） 

E.2%-4%（2 分） 

F.2%以下（0 分） 

8.上年度资产负债率（满分 5 分） 

A.50%以下（5 分） 

B.50%-60%（3 分） 

C.60%-70%（1 分） 

D.70%以上（0 分） 

（三）特色化指标（满分 15 分） 

9.所属领域符合本市产业导向（满分 4分） 

A.属于市级重点导向产业（4分） 

B.属于区级重点导向产业（2分） 

C.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10.细分市场领先地位（满分 6分） 

A.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超过 10%，或位居全国前三（6分） 

B.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十或本市前五（5分） 

C.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本市前十（4分） 

D.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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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施特色化经营（每满足一项加 3分，最高不超过 5分） 

A.具有特色资源或技术进行研发生产，提供独具特色的产品

或服务 

B.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拥有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称号，获得

能源管理体系等认证 

C.企业或产品获得区级及以上技术创新、品牌、质量、人才

等奖项、资金支持、称号认定，或市级及以上行业协会重大奖项

和称号认定 

D.企业有改制上市计划，已完成股份制改制 

（四）创新能力指标（满分 35 分） 

12.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 10分） 

A.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 1项以上（10分） 

B.自主研发Ⅰ类知识产权 1项以上（8分） 

C.Ⅰ类知识产权 1项以上（6分） 

D.Ⅱ类知识产权 1项以上（2分） 

E.无（0分） 

13.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满分 10 分） 

A.研发费用总额 500 万元以上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 10%以上（10 分） 

B.研发费用总额 400-500 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 8%-10%（8 分） 

C.研发费用总额 300-400 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 6%-8%（6 分） 

D.研发费用总额 200-300 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 4%-6%（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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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研发费用总额 100-2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

额比重在 3%-4%（2 分） 

F.不属于以上情况（0 分） 

14.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满分 5 分） 

A.20%以上（5 分） 

B.10%-20%（3 分） 

C.5%-10%（1 分） 

D.5%以下（0 分） 

15.建立研发机构级别（满分 10 分） 

A.国家级（10 分） 

B.省级（8 分） 

C.市级（4 分） 

D.市级以下（2 分） 

E.未建立研发机构（0 分） 

 


